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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的管理、優化及
優質升降機服務認可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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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618章) 的規管

升降機負責人的責任

優質升降機服務的實踐 - 優化升降機

優質升降機服務認可計劃簡介

認可計劃下的獨立專業評估人員的評核

分享內容



 第618章的規管
 升降機負責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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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



檢控行動& 公眾監察

質量控制& 安全驗證

升降機/自動梯
類型和安全部件及設備均須審批

《升降機及自動梯條例》(第618章)

合格設備

安裝、保養、修理、更改和拆卸等，
均須由已註冊的承辦商所承辦

實務守則及設計標準

訂立標準

升降機/自動梯承辦商、工程師、工人
均須註冊

註冊制度
須保存升降機工作日誌

備存記錄
罸款、監禁;  准用證展示

如發生事故，負責人須在24小時內
通知機電工程署



安全鉗、限速器、鎖門裝置、緩
衝器 (蓄能式緩衝器除外) 、上行
超速保護裝置、不正常移動保護
裝置、安全電路

制動器、超載裝置

安全部件

安全設備

安全部件審批

鎖門裝置



機電工程署網頁 >
升降機及自動梯安全 >
登記名冊 >
註冊升降機及自動梯承辦商

註冊升降機承辦商

不超逾 1 個月進行

定期保養工程

每隔不超逾 12 個月
進行一次年檢

及每隔不超逾 5 年
進行一次十足負載測試

定期檢驗

42 1個月
12個月&

5年

質量控制 & 安全驗證

https://www.emsd.gov.hk/tc/lifts_and_
escalators_safety/registers/index.html



《升降機工程及自動梯工程實務守則》
只提供電子版本

《升降機及自動梯設計及構造實務守則》

實務守則

https://www.emsd.gov.hk/filemanager/tc/content_805/Works%20Code
_Chi_2021%20Edition.pdfCOP



 承辦商的基本資料
 升降機的規格

備存過往3年的記錄 升降機工程、事故、
故障及檢驗的詳細資料

3年 基本資料 詳細資料

備存《升降機工作日誌》記錄



有助負責人跟進升降機工程
及了解升降機的運行狀況

有助承辦商了解工程人員
進行升降機工程的工作情況

有助機電署了解行業狀況

備存記錄
《升降機數碼工作日誌》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Ye1izlwGC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Ye1izlwGCA


升降機/自動梯的擁有人

(例如：業主、業主立案法團)

任何其他對該升降機/自動梯有管理權或控制權的人

(例如：物業管理負責人)

升降機/自動梯負責人的定義

RP



確保升降機及所有設備保持安全操作狀態

(1) 聘請註冊升降機承辦商

(2) 每月定期保養工程

(3) 每年定期檢驗

確保有效的「准用證」展示於升降機機廂內的顯眼
位置

備存不少於最近三年規例指明的「工作日誌」記錄

如發生事故，負責人須在24小時內通知機電工程署

保持升降機機廂及機房的整潔，提醒乘客正確使用
升降機，確保升降機不超載

升降機負責人的責任

RCRP RE RW



為何要優化升降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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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升降機服務的實踐



優化項目

1) 雙重制動系統
2) 防止機廂不正常移動裝置
3) 防止機廂向上超速裝置
4) 現代化機廂門鎖及門刀
5) 對講機及閉路電視系統
6) 障礙開關掣
7) 自動拯救裝置

優化升降機



項目一：安裝雙重制動系統

舊式升降機可能只有一組制動系統，
一旦制動系統發生故障，車廂制停功能或會失效

單制動系統
控制制動器的開關

於2002年前安裝的升降機未符合
新安全規定下的安全水平標準



怎樣提升安全？

雙重制動系統的好處，在於有兩組制動部件

即使其中一組失效，另一組也能確保升降機安全運作

雙重制動系統

項目一：安裝雙重制動系統



當升降機門打開，乘客正進出機廂時，如機廂出現
不正常移動，可導致乘客受傷

於2007年前安裝的升降機未符合
新安全規定下的安全水平標準

項目二：加裝防止機廂不正常移動的裝置



夾纜裝置

怎樣提升安全？

如機廂偏離正確停定位置而出現不正常移動，
夾纜裝置可制停機廂，從而加強乘客安全

項目二：加裝防止機廂不正常移動的裝置



於2003年前安裝的升降機未符合
新安全規定下的安全水平標準

項目三：加裝防止機廂向上超速的裝置

怎樣提升安全？

可以自動探測到這種不正常的情況，
立即制停機廂，避免機廂內的乘客
因此而受傷



舊式機廂門
門鎖

項目四：安裝機廂門鎖及先進門刀

大部份舊式機廂門並沒有安裝機廂門鎖

乘客如在機廂內強行打開機廂門，會構成危險



機廂門刀

於1984年前安裝的升降機未符合
新安全規定下的安全水平標準

項目四：安裝機廂門鎖及先進門刀

機廂門刀

當有乘客進出機廂時，如升降機門正在關上而撞到
乘客，門刀會使機廂門自動重開



對講機

項目五：加裝對講機及閉路電視系統

乘客被困升降機時，可按警鐘求救，
但經驗顯示單靠警鐘並非最有效的求救方法

對講機

 被困的乘客能直接與管理處人員溝通，
管理處可立即通知消防處及升降機承建商

 較先進的對講機系統更可讓乘客直接與註
冊升降機承建商的24小時服務中心聯絡，
要求救援



機廂

管理處機房

於1997年前安裝的升降機未符合

新安全規定下的安全水平標準

項目五：加裝對講機及閉路電視系統



攝影機 緊急警鐘

項目五：加裝對講機及閉路電視系統

閉路電視系統

系統包括一個裝置在機廂內的攝影機、緊急警鐘和蜂鳴器，
並與大廈管理處連接，管理處人員可24小時監察閉路電視
攝得的錄像，遇緊急事故時可迅速採取行動



障礙開關掣

於1984年前安裝的升降機未符合

新安全規定下的安全水平標準

項目六：安裝障礙開關掣

如機廂或對重裝置的移動受阻但驅動器仍繼續運行，
懸吊纜索與纜轆便會嚴重磨損

障礙開關掣可保護懸吊纜索



項目七：「自動救援裝置」

「電壓驟降後操作」功能
(Post-Volt-Dip-Operation Means)

升降機控制器的一個功能
在電壓驟降後正常電力恢復時，自動重啟升降機運作，

以防止困人

自動救援裝置
(Automatic Rescue Device)

牽涉安裝後備電池
在事故導致電力完全中斷時，能驅動升降機至

最近樓層釋放乘客
在遇上電壓驟降時亦能發揮同樣功能，釋放乘客

根據現時《設計守則》規定，
2020年後新安裝的升降機

必須安裝上述兩項的其中一項

Controller

External Power Source 
(i.e. back-up power) as ARD



如有乘客因升降機問題(例如發生電壓驟降)被困．．．

 盡快聯絡註冊升降機承辦商故障處理中心 (根據註冊要求，所有註
冊升降機承辦商須設有24小時故障報告熱線，供市民報告升降機故
障和困人事故)

 向被困的乘客說明留在機廂內是安全的，以緩和乘客不安的情緒
(在電壓驟降後出現升降機困人事故，升降機內的設施在一般情況下
都能如常運作（例如：通風系統及對講機）)

 升降機承辦商釋放乘客的時間指標一般由負責人和承辦商的合約決
定，現時市場安排大多要求承辦商人員在30分鐘內到場。個別擁有
人可以因應需求與承辦商協定服務水平要求

 如情況嚴重(例如：乘客不適、受傷或發生火警)，
應致電「999」召喚消防處要求救援

升降機負責人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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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升降機服務認可計劃

QLSRS



建議通過優化措施
提高現有升降機的安全、

可靠及舒適水平

對達至計劃所定準則的
升降機負責人予以認可，

以示鼓勵

提升管理者對升降機操作
和維護的能力，以滿足

使用者對升降機服務的需求

1 32

計劃目的



計劃範圍

 參加單位按照每幢樓宇進行計算 ( 必須包括樓宇的所有升降機 )

 如果屋苑包括多座樓宇，或是混合用途的樓宇 ( 如住宅和商場 )，
可以分別計算每座樓宇或整個屋苑作為參加單位

曳引式升降機
( 載客 / 載貨 )

液壓小型送貨升降機 ( 送餐機 ) 、
垂直升降台、自動梯及升降機、機械化泊車系統



樓宇內升降機
優化項目的水平

A

過往兩年的
升降機運作紀錄

B

負責人監管
升降機的表現

C (Optional)

現時承辦商 /
獨立評估專業人員

(IPA)

現時承辦商 /
獨立評估專業人員

(IPA)

獨立評估專業人員
(IPA)

參加範疇



兩年內的記錄
例：
1/1/2021 -
31/12/2023

一個月內提交
例：
31/1/2024 前

三個月內* 頒發
例：
30/4/2024
＊視乎申請情況而定

 LE11 附件 1
 升降機工作日誌
 計算列表

計劃
流程



範疇 A的評分準則 ( 佔50分 )

升降機的優化水平
（已安裝下列組件）

得分

1) 雙重制動系統 8分

2) 防止機廂不正常移動裝置 8分

3) 防止機廂向上超速裝置 8分

4) 機廂門鎖 及門刀 8分

5) 對講機 及 閉路電視系統 6分

6) 電動機運行限時器 6分

7) 自動拯救裝置 或
電壓下降後操作裝置 或
同等功能的後備供電裝置

6分

6. 安裝電動機
運行限時器



LE11
申請准許繼續使用及操作升降機
的許可證

附件1 安全證書

LE11



10
分

25
分

15
分

B1) 平均每月
每部升降機
因故障而停用

的時間

B2) 平均
困人故障的
到達時間

B3) 平均
非困人故障
的到達時間

範疇 B的評分準則 ( 佔50分 )



B1) 因故障而停用的時間 (25分)
平均每月

每部升降機因故障
而停用的時間

得分

0  – 20 小時 25 分

21 – 40 小時 18 分

41 – 60 小時 13 分

60 – 80 小時 8 分

多於 80 小時 0 分

包括✔

任何機件故障及緊急維修

而導致升降機停用的時間

不包括✘

日常例行保養、年度檢查、

事前已安排的維修和主要更改工程而停用的時間

(事前已得知)

停機時間*的兩年總和÷ 24個月÷升降機總數

(*停機時間 = 每次恢復操作時間 - 收到召喚時間）



B2) 平均困人故障的到達時間 (15分)

平均困人故障的
到達時間

得分

0  – 30 分鐘 15 分

31 – 40 分鐘 10 分

41 – 50 分鐘 7 分

51 – 60 分鐘 4 分

多於 60 分鐘 0 分

(每次抵達現場時間 -收到召喚時間)* 
的兩年總和÷故障次數

*只計算「困人」故障



B3) 平均非困人故障的到達時間 (10分)

平均非困人故障的
到達時間

得分

0  – 1 小時 10 分

1 – 1.5 小時 7 分

1.5 – 2 小時 5 分

2  – 3 小時 3 分

多於 3 小時 0 分

(每次抵達現場時間 -收到召喚時間)* 
的兩年總和÷故障次數

*只計算「壞機」故障



B1 因故障而停用的時間

 Lift C – 73 分鐘 (18:10 – 16:57)
 Lift D – 2880 分鐘 (11:25 <6/10> – 11:25 <4/10>)
 Lift F – 40 分鐘 (13:15 – 12:35)

B2 困人故障的到達時間

 Lift F – 18 分鐘 (12:53 – 12:35)

B3 非困人故障的到達時間

 Lift C – 28 分鐘 (17:25 – 16:57)

(2) 抵達現場時間 – (1) 收到召喚時間

(2) 抵達現場時間– (1) 收到召喚時間

(7) 恢復操作時間 – (1) 收到召喚時間

20:16 20:36 21:35
Lift A

Lift B

Lift C

Lift D

Lift E

Lift F

保險刀線頭斷

機廂電子板損壞，要更換

到達機行正常

門威也維修

Lift A – Lift F 例行檢查

困人，閘鎖問題



評級準則

75 – 100分 50 – 74分

優良 良好

136 – 150分 121 – 135分 101 – 120分

金獎 銀獎 銅獎



證書樣本

標示樓宇名稱

表揚
物業管理公司和承辦商優質物業管理公司

優質升降機承辦商

有效期為兩年

優質升降機大廈 A 座



必須由獨立評估專業人員負責評審

範疇 C 的評分準則：
負責人管理升降機服務的表現

(過往 24 個月)



獨立專業評估人員 [183]

擁有不少於2年
相關工作經驗

+

2年內
不得受僱於該公司

+

完成培訓及測驗
取得合格分數

註冊專業房屋經理

註冊專業工程師

註冊測量師

註冊升降機
工程師

IPA



守則：

並無直接或間接參與
參加單位（相關樓宇）的升降機管理工作、
日常運作或提供專業意見

並非受僱於參加單位的物業管理公司或
註冊升降機承辦商

參加計劃時須確認上述聲明，以符合以上守則

43

獨立專業評估人員



範疇 C 的評分準則：
負責人管理升降機服務的表現 (過往 24 個月)

適當地管理和安排承辦商的
保養及維修工作

查核升降機「工作日誌」

與承辦商定期舉行會議的證明

管理文件以證明負責人有確保
升降機的維修及檢驗符合法例的要求

巡查升降機狀態的證明檔

過往三個月內拍攝的升降機機房、
井道及井底相片

有關協助被困升降機乘客的證明檔

評審升降機載客舒適度、機廂環境質素

處理用家投訴的證明檔

聘用有關升降機工程或物業管理
專業顧問的證明文件



 有文件證明負責人有方法確保承辦商/註冊工程師進行定期保養及定期檢驗
(如: 工程記錄簿簽名、要求查核保養記錄表工作細則、負載測試時間表或
其他內部指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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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管理文件以證明負責人有確保升降機的
維修及檢驗符合法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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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確保升降機的維修及檢驗
符合法例的要求



 時常巡視以了解升降機的狀態

 有簽到簿或有關記錄證明（巡視至少每個運作日一次）

ii) 巡查升降機狀態的證明檔



(ii) 時常巡視以了解升降機的狀態



 有詳細文件證明能全面確保適當地管理承辦商，包括：

1. 安排足夠保養時間 如: 工作日誌紀錄
2. 及早通知用家停機的時間 如: 停機告示
3. 核實工程人員的身分 如: 工作日誌上技術員的蓋章
4. 提供儲存空間 如: 機房區分儲存位置
5. 急修安排 如: 升降機公司急修的計劃書

iii) 適當地管理和安排承辦商的
保養及維修工作



(iii) 適當管理承辦商的工作



 「升降機工作日誌」紀錄證明所有日子均有負責人代表簽署

iv) 查核「升降機工作日誌」的內容



(iv) 查核「升降機
工作日誌」的內容



 有文件證明定期會議記錄顯示過往一年內曾於不少於 6 個月與承辦商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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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與承辦商定期舉行會議



(v) 與承辦商
定期舉行會議



 有文件證明聘用升降機專業顧問、註冊升降機工程師或物業管理公司內部
有聘用工程師審查升降機承辦商的工作，並提交報告與改善建議等文件

vi) 聘用升降機專業顧問、註冊升降機工程師
或物業管理公司內部聘有工程師
審查升降機承辦商的工作



(vi) 聘用升降機專業顧問、
註冊升降機工程師或
物業管理公司內部聘有工程師
審查升降機承辦商的工作



良好

 有相片證明顯示升降機機房整潔度 (良好 / 可接受 / 惡劣)

可接受 惡劣

vii) 確保升降機機房、井道及井底整潔



 有相片證明顯示升降機井道整潔度 (良好 / 可接受 / 惡劣)

良好 可接受 惡劣



 有相片證明顯示升降機井底整潔度 (良好 / 可接受 / 惡劣)

良好 可接受 惡劣



(vii) 確保升降機機房、
井道及井底整潔



 有完整文件證明可有效地協助被困升降機的乘客及有關協助被困
升降機的培訓、演習記錄的影印本

viii) 即時協助被困升降機的乘客



(viii) 即時協助
被困升降機的乘客



 有完整文件證明能全面確保可有效地處理用家的投訴
(例如：有處理用家投訴的服務指標及承諾及有關處理用家投訴的培訓等) 

ix) 適當處理用家的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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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適當處理用家的投訴



 有審核報吿/其他證明紀錄升降機的載客舒適度、機廂環境質素
(包括通風系統、清潔、照明等)良好

x) 升降機的載客舒適度、機廂環境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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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升降機的載客舒適度、
機廂環境質素 (包括通風
系統、清潔、照明等)



1. 親身遞交或郵寄到以下地址﹕
香港九龍啟成街 3 號
機電工程署總部大樓七樓一般法例部
(信封面請註明「申請優質升降機服務認可計劃」)

2. 以電子方式遞交﹕
把申請資料以PDF格式電郵至qlsrs@emsd.gov.hk
(每個附件大小不可超過10 MB)

或

遞交途徑


